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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D_A6_E8_80_83_E8_c24_277828.htm 第八十九条 (侦查工

作的基本要求) 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

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

证据材料。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可以依法先行拘留，

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逮捕。《公安机关

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五条 对疑难、复杂、重大、特别重大

案件决定立案侦查的，应当拟定侦查工作方案。侦查工作方

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对案情的初步分析和判断，包括

对线索来源可靠程度和涉嫌范围的测定；(二)侦查方向和侦

查范围；(三)为查明案情需要采取的措施；(四)侦查力量的组

织和分工；(五)需要有关方面配合的各个环节如何紧密衔接

；(六)侦查所必须遵循的制度和规定；(七)如属预谋犯罪案件

，还应当提出制止现行破坏和防止造成损失的措施。《公安

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六条件：(一)犯罪事实已有证据

证明；破案应当具备下列条(二)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

嫌疑人实施的；(三)犯罪嫌疑人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归

案。《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六十七条 对于符合破案条

件的案件，办案部门应当制作破案报告，报县级以上公安机

关负责人批准，破案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案件侦查

结果；(二)破案的理由和根据；(三)破案的组织分工和方法步

骤，(四)其他破案措施和下一步的工作意见。《公安机关程

序规定》第一百六十八条 经过侦查，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当撤销案件：(一)没有犯罪事实的；(二)情节显著轻微



、危害不大，(三)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四)经特赦令免

除刑罚的；(五)犯罪嫌疑人死亡的；不认为是犯罪的，(六)其

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六

十九条 需要撤销案件的，办案部门应当制作撤销案件报告，

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撤销案件报告包括以下内

容：(一)原来立案的根据和来源；(二)案件侦查的结果；(三)

撤销案件的理由和根据。公安机关决定撤销案件时，犯罪嫌

疑人已被逮捕的，应当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并通知原

批准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

条 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全面、

客观地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

的证据材料，并予以审查、核实。《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

一百七十一条 公安机关在侦查犯罪的过程中，对现行犯或者

重大嫌疑分子可以依法先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

疑人，应当依法逮捕。严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怀疑

就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公安机关程序规定》第一

百七十二条 公安机关侦查犯罪过程中，根据需要采用各种侦

查手段和措施，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

释解)本条是关于侦查工作的基本要求的规定。一、侦查的主

体根据本法第82条第1项的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

检察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

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权是进行刑事追究之权，有一定的

强制性，因此，侦查权是否由国家专门机关行使和如何行使

，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社动，侦查人员不可能亲临犯罪现

场，耳闻目睹犯罪的发生、发展过程。并且，犯罪分子在作

案时，大都采取一些隐蔽的、反侦查的手段。案发后，他们



又往往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隐匿、伪造、销毁证据。随

着时间的推移，犯罪现场上留下的物证也可能因环境的变化

而发生变化。为此，侦查人员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采取

各种专门的调查方法和采取强制性措施，收集证实犯罪的各

种证据。收集证据，是核实证据的基础，只有在充分收集证

据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证据进行核实，才能准确地核实证

据。立案时，有的案件可能知道犯罪嫌疑人是谁，有的可能

只知道犯罪已经发生，尚不清楚犯罪嫌疑人是谁。所以，在

收集证据时，首先要根据立案时掌握的案件情况，确定收集

证据的范围，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特点，有目的、有计划地

收集案件的证据。知道犯罪嫌疑人的，可以"以人查事"；确

定犯罪事实已经发生的，可以"以事找人"。侦查人员在收集

证据时，要严格按照侦查的原则进行，既要注意收集证明犯

罪嫌疑人有罪、从重和加重的证据，也要注意收集证明犯罪

嫌疑人无罪、减轻和免除处罚的证据。收集证据，应该合法

地进行，严格按照本法规定的方法和程序进行，可以采取讯

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和被害人、勘验和检查、搜查、辨

认、侦查实验、科学鉴定等专门的调查方法来收集证据，严

禁使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非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口供，

不能作为证据使用。这些收集证据的方法，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相互配合使用。2．调取证据侦查人员有权调取可以证

明刑事案件基本情况的一切证据。本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

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本法第110条

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有义务按照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

的要求，交出可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物证、书



证、视听资料。"对于单位保存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不便

带走的，可以制作复印件带走。对于公民个人保存的物证、

书证、视听资料，如果拒绝，侦查机关可以强令其交出，或

者实施搜查。律师在对案件的调查中了解到某一单位或者公

民个人保存有证明案情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其他当事

人知道某一单位或者公民个人保存有物证、书证、视听资料

，都可以向侦查机关提出申请，要求调取。(二)适时地采用

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本条后段规定，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

疑分子可以依法先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

应当依法逮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171条

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犯罪的过程中，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

疑分子可以依法先行拘留，对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

应当依法逮捕。严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怀疑就对犯

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通过采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

一方面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毁灭证据、串供、自杀等

情况发生，使侦查活动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又是为预审提

供审查核实的依据和追究对象，为做好预审工作打下基础。

对犯罪嫌疑人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是侦查活动的重要内

容，为了保证收集、调取证据工作的顺利进行，保证侦查任

务的完成，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

毁灭、隐匿、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甚至继续危害社会，本条

明确规定，对符合刑事拘留条件的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

可以先行拘留，对于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应当依法

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严禁没有证据就对犯罪嫌疑人采

取强制措施。公安机关不能仅凭怀疑就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

制措施，将人控制起来之后，再从其口掏证据。要严格按照



本法的规定，没有证据就不能对公民采取强制措施，取不到

证据就要解除强制措施，找到了证据之后再采取强制措施。1

．适时采用拘留的措施拘留是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遇到

紧急情况时，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所采取的临时限制

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方法。当出现以下情形时，可以适用拘留

：(1)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即时被发觉的。

所谓预备犯罪是指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所谓实

行犯罪是指正在进行犯罪的活动。应当有一定的证据证明现

行犯、重大嫌疑分子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犯罪后

立刻被发觉。(2)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

。即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或者在犯罪现场亲眼看到犯

罪活动的人指认某人是犯罪嫌疑人。(3)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

有犯罪证据的。所谓身边指其身体、衣服、随身携带的物品

等。所谓住处指其居所、办公地点等。(4)犯罪后企图自杀、

逃跑或者在逃的。犯罪后有明显证据证明其有自杀、逃跑的

迹象，或者犯罪后已经逃跑的。(5)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

供可能的。(6)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指其本人

拒不说明其姓名、住址、职业等基本情况的。(7)有流窜作案

、多次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一般指其身边有钱财、

物品等来源不明物；或者多人结帮，无正当职业，四处流浪

的。2．适时地采用逮捕措施逮捕是刑事诉讼强制措施中最为

严厉的一种，是在一定时期内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人身自由并予以羁押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在下列情况下

可以采用逮捕措施：(1)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指

犯罪行为是否确已发生、何人实施了犯罪以及犯罪构成的其

他要件。既可以是单一犯罪行为的事实，也可以是数个犯罪



行为中任何一个犯罪行为的事实。对实施多个犯罪行为或者

共同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批

准或者决定逮捕：有证据证明犯有数罪中的一罪的；有证据

证明实施多次犯罪中的一次犯罪的；共同犯罪中，已有证据

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犯罪嫌疑人。这是实施逮捕的基本条件，

即刑事案件中的犯罪事实有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

的证据予以证明。有证据证明该犯罪行为是犯罪嫌疑人实施

的，证据确实，相互之间可以印证。(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

罚。这是关于犯罪严重程度的规定。我国刑法规定了有期徒

刑和无期徒刑，基于已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根据我国刑

法的有关规定，初步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处以有

期徒刑以上的刑罚，而不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等轻刑或者

可能被免除刑罚的。(3)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

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由于逮捕是

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暂时剥夺人身自由，只有在确实必要

时方可实施。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符合上述两个条件，

但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足以防止其继续危害社会的

，即无逮捕必要，不应逮捕。依据法律规定，对应当逮捕的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

、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采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措

施，体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所谓严重疾病一般指不治之

症、濒临死亡、严重传染病等。所谓婴儿指未满一周岁的幼

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